关于《襄城县人民政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对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要回应群众关切，调整住房限购政策，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抓紧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2024年12月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更好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要求，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切实提振我县房地产市场活力、激发房地产企业投资信心，推动全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二、制定过程
根据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县住建局在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基础上，参照省、市级政策文件和部分地市出台的房地产政策，结合我县实际，认真研究进一步促进住房消费、落实税收政策、调控市场增量、优化市场存量、优化土地供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创造高品质生活等政策措施，形成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大力促进住房消费”（1-10条）。通过完善二手房税收、优化契税补贴、退还换房税费、调整公积金政策、实施人才购房补贴、鼓励农民进城置业、推行“以旧换新”、产业集聚区定制化建设计划、优化人才住房保障及建立房地产服务保障系统等措施，旨在降低购房成本、刺激住房需求、促进市场流动性，同时吸引高层次人才、产业工人和农民进城安居，推动我县城镇化进程和产居融合发展。
第二部分“多举措优化惠企服务”（11-16条）。通过优化土地出让价款缴纳期限、调整容积率上限、支持商服用地调整为住宅用地、分期缴纳城市配套费、调整住宅小区车位配比以及强化房地产中介机构监管等措施，旨在降低房地产开发成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住房品质、促进市场供需平衡，同时加强行业监管，规范市场秩序。
第三部分“进一步优化存量”（17-20条）。通过加快盘活老旧房屋存量资源、推行地下空间预售和不动产权证办理、推动保障性住房多元供给以及稳妥处置闲置存量土地等措施，旨在提升老旧房屋交易活跃度、优化地下空间利用、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盘活闲置土地资源。
第四部分“严格控制土地房产增量”（21-23条）。通过严格控制新增住房供应节奏、合理调控商品住宅用地供应以及合理调控地价等措施，旨在保持房地产市场供需动态平衡，避免市场过热或过冷，维持房价稳定。
第五部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24条）。通过加快房地产项目融资效率，缓解房地产资金压力，提升金融机构服务积极性，促进房地产项目顺利推进。
第六部分“创造高品质生活”（25-26条）。通过提升住宅设计水平、引导房企建设高品质住房以及规范物业服务管理，旨在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需求，提高居住品质和物业服务水平。
第七部分“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27-28条）。通过科学编制“十五五”住房发展规划和稳步推进“现房+”销售试点，旨在统筹人口、住房、土地、经济等核心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同时鼓励现房销售和定制化服务，提升购房体验和住房品质。
第八部分“优化行政许可和审批条件”（29-30条）。通过推行政策互通互用和优化交房验收流程与标准，旨在简化项目验收程序，提高政策执行效率，降低开发企业成本，同时保障购房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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